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112.9.13 服務學習工作小組會議 

壹、目的： 

為培養學生「服務人群，服務社會」的理念及社會責任感，並從服務中學習團隊合作與問

題解決能力，並配合「學校社區化」的教育改革趨勢，鼓勵學生踴躍投入社會服務行列，

在潛移默化的學習過程中，建立正確的服務人生觀，為現代公民做準備。 

貳、依據：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1年 8月 20日北教特字第 1012312374號函所頒「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推展學校服務學習實施要點」辦理。 

參、實施原則 

    一、多元參與：設立多元服務方式，提供多元的選擇，讓不同背景學生都能有機會運 

        用自己的能力。 

    二、統整融合：在本校既有基礎與特色上，融入正式課程並結合教育政策。 

    三、合作互惠：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協同合作，共同建立目標，決定進行方式，以滿 

        足雙方需求，並增進彼此能力。 

    四、從做中學：以學習為基礎，讓學生在服務實做中應用學校中習得的知能，透過反思 

        連結課程學習與服務經驗。 

肆、本校服務學習工作小組成員： 

    校長、主任秘書、學務主任、教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總務主任、訓育組  

    長、訓育副組長、活動組長、衛生組長、生輔組長、各年段級導師、國中科召代 

    表、高中科召代表、家長代表。 

    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單一性別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伍、實施方式： 

    一、國中每學期至少 6 小時，服務至少滿 3學期，共 18小時以上。  

        高中每學期 6小時為原則。 

    二、學生參加校外服務學習活動，需提前一周至訓育組領取申請表，經家長同意後，附 

        參與服務學習之心得(不得少於 200字)及成果照片等佐證資料，由學務處訓育組認 

        證核章。 

    三、學生發給「綠卡」一張，供學生記錄服務認證使用。如有遺失、毀損，需加做 1小  

        時服務學習時數，才予以補發;但原已登錄之記錄，請自行找原發證單位補發。 

    四、各班學生於學期結束前，將綠卡交予導師評定，由導師確認無誤後將服務學習時數 

        登錄於校務行政系統。 

    五、寒暑假服務學習時數登錄，依學年度上學期（8/1~1/31）、下學期（2/1~7/31）分 

        別計算。 

陸、服務範圍： 

    一、學生、學生社團或班級，參加(或舉辦)經由學校或政府機構核備之各項非屬政治性、 

        商業性或營利性之海內外志工服務計畫。 

    二、政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公益團體、非營利機構之公益、慈善、環保活動，或海內外志 

        工服務隊。 



    三、市政府教育局所屬社教單位（如新北市立圖書館及其分館、市立美術館、社教館等） 

        之志工服務。 

    四、學校鄰近社區或學生戶籍所在之社區舉辦的公益、慈善、環保、清潔活動。 

    五、學校提供之義工性服務或勞動服務。 

柒、校內服務具體作法： 

    一、環境服務（義工隊）： 

        1.回收分類—回收寶特瓶、鋁箔包、鐵鋁罐、紙類。 

        2.清潔校園、整理環境。  

    二、學生服務： 

        1.司儀： 

          (1).朝會、週會之主持。 

          (2).學校頒獎活動之協助。  

        2.班聯會：迎新與成發前與各社團的協調，以及活動後的場地復原，召開班聯會 

                  議，討論學生事務，改善學生們的校園生活。 

        3.交通隊：協助指揮交通，維護師生安全。 

    三、行政協助：對學校的行政協助，例如資料整理、慶典表演、協助場地布置或影片 

                  錄製與剪輯等工作。 

捌、校外服務具體作法： 

    一、學生自發性服務課程必須事前向學校提出申請，學校須了解地區風俗習慣，服務 

        對象，學生安全。並組織學生推舉領導幹部，負責連絡、執行、考核工作。 

    二、學校主動公佈校外公益活動(如海邊拾垃圾、登山清山活動、老人院…等)，學生 

        可申請參加。 

玖、辦理時間： 

    假日或課後、班級聯課活動時間，或其他適當時間。 

拾、預期成效：  

    一、培養學生養成服務精神。 

    二、培養學生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使服務理念與生活密切結合。  

    三、讓學生體悟「從做中學」的服務學習意義。  

    四、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拾壹、獎勵 

一、以學期為單位，每學期末統計服務學習時數累積滿 20小時，頒發獎狀乙張，並記嘉

獎乙次；每學期累計滿 60小時，頒獎狀乙張，並記小功乙次。 

    二、若具備特殊優良的服務表現，可推薦參加市府舉辦的「服務學習楷模王」徵選。 

拾貳、本要點經行政會報研議，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